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甘庄中心卫生院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

一、项目名称
政府采购预算专项资金项目。
二、立项依据
一是政策依据充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规定，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务，必须依法纳入政府采购管理。元江县财政局《关于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明确要求，各预算单位须将政府采购项目单独编报，实行预算单列、专款专用。云南省财政厅《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政府采购管理的指导意见》进一步强调，乡镇卫生院基本设备购置、信息化建设和修缮维护等支出，应通过政府采购渠道规范实施，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明。
二是单位职能需要。甘庄中心卫生院作为元江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，承担着甘庄街道及周边地区约2.80万常住人口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职能。随着县域医共体建设深入推进和分级诊疗制度不断完善，卫生院在医疗设备更新、就诊环境改善、信息化水平提升等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，必须通过规范的政府采购程序保障各项建设任务顺利实施。
三是历年预算延续。该院自2023年起设立政府采购预算专项资金项目，三年来累计完成医疗设备采购12台件、信息化系统升级2项、业务用房修缮3处，资金使用效益良好，为持续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渠道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元江哈尼彝族傣族自治县甘庄中心卫生院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本项目为甘庄中心卫生院2026年度政府采购预算专项资金项目，属于延续性财政专项，旨在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采购程序，保障卫生院基本医疗设备购置、信息化系统维护升级及基础设施修缮等支出的资金需求，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体验。
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1月至12月，按照"预算编制—采购计划—招标实施—合同履约—验收支付"的全流程管理。所有采购活动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云南省相关规定，纳入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信息系统统一管理，采购信息全程公开透明，主动接受财政、审计及社会监督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本项目实施内容涵盖卫生院2026年度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所需的三大类别采购事项，采购事项均按照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及目录分类，分别采用公开招标、竞争性磋商、询价等法定采购方式组织实施，采购预算金额将根据元江县财政局批复的2026年部门预算具体核定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项目计划总投资1,561,300.00元，资金来源为县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
属于2026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政府采购预算专项资金，纳入甘庄中心卫生院年度预算统一管理，实行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具体资金分配结构如下：
一是医疗设备购置资金。主要用于数字化医用X射线摄影系统（DR）升级换代、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添置、便携式彩超设备购置以及心电图机、监护仪等常规诊疗设备更新，着力补齐卫生院影像诊断和检验检测能力短板，满足常见病、多发病基层首诊需求。
二是信息化系统建设及维护资金。包括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（HIS）年度运维服务、电子健康卡推广应用接口改造、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带宽租赁及设备维护、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等，确保与元江县医共体信息平台互联互通，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。
三是基础设施修缮及配套资金。重点用于门诊业务用房防水补漏、中医馆诊疗环境改造提升、医疗废物暂存点规范化建设以及供电线路老化改造等，持续改善群众就医环境和安全生产条件。
资金支付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约定及项目进度执行，设备类采购原则上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，信息化服务类按年度分期支付，修缮工程类按工程进度节点支付。所有资金支出须附完整采购档案资料，包括招标文件、合同文本、验收报告、资金审批单据等，确保资金流向清晰、使用合规、绩效可溯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本项目实施计划按照政府采购法定程序和卫生院年度工作节奏，分阶段有序推进，确保各项采购任务按时保质完成。
第一阶段为预算编制与采购需求确定（2026年1月至2月）。
第二阶段为采购文件编制与招标实施（2026年3月至8月）。
第三阶段为合同签订与履约管理（2026年6月至11月）。
第四阶段为验收支付与绩效评价（2026年9月至12月）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本项目实施后，将在医疗服务能力、信息化管理水平、群众就医体验及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，为甘庄街道及周边地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、便捷、安全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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